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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发改发〔2016〕361号
                                                 　   　

关于调整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各区发改委（物价局）、财政局、城乡管理局，市直有关部门：
[bookmark: _GoBack]根据辽宁省物价局、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辽价发〔2015〕9号）文件规定和辽宁省人民政府《2016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6〕16号）、辽宁省物价局《关于做好2016年度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及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辽价发〔2016〕21号）要求，我市开展了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调整的相关工作，制定调整城市污水处理费标准实施方案，经市政府2016年第4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调整如下：
    一、调整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按照用水量计算，居民由0.60元/吨调整为0.95元/吨，非居民和特业分别由0.80元/吨、1.00元/吨统一归类调整为非居民1.40元/吨。
二、继续执行对低收入家庭的优惠政策，对城市低保户，不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
三、本通知从发文之日起执行。原抚顺市物价局、抚顺市财政局、抚顺市城管局《关于调整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抚价发〔2010〕27号）文件同时废止。       

   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抚顺市财政局



                        抚顺市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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